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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名称 2022年私募基金管理人登记合规指导

公司名称 深圳合泰企业咨询服务有限公司业务部

价格 .00/件

规格参数

公司地址 深圳市前海深港合作区前湾一路1号A栋201室（
入驻深圳市前海商务秘书有限公司）（注册地址
）

联系电话 18998939374 18998939374

产品详情

201 6年2月5日,中国证券投资中基协公布《私募基金管理人登记法律意见书指引》。文如下所示:

申请办理组织向中国证券投资中基协(下称我国中基协)申请办理私募基金管理人备案，应根据《中华人
民共和国律师法》等相关法律法规，聘用中

国法律事务所按照本引导出示《私募基金管理人登记法律意见书》(下称
《法律意见书》)。我国中基协将于私募基金管理人备案公示信息中列明出示

《法律意见书》的经力执业律师信息和法律事务所名字。

一、按照本引导，
经劲执业律师及法律事务所理应勤勉尽责,根据法律法规、《律师事务所从事证券法律业务管理办法》
、《律师事 务所证券法律业务

执业规则(试行) 》及中国中基协的有关规定,在财务尽职调查的前提下对本引导|要求内容发布很明确的法
律法规建议，制造工作底稿并保留,单独、客观性、公平地

犋《法律意见书》，确保《法律意见书》不会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及巨大忽略。

二、《法律意见书》 须经两位执业律师签字，盖上法律事务所图章，并签署日期。
吁私募基金管理人注册的《法律意见书》的签署日期需在私募投资基金管

理人递交私募基金管理人备案申请办理之日前的一个月内。《法律意
见书》申报后，私募基金管理人不可改动其递交的私募基金备案申报材料;若须经填补或更改，经中

国中基协允许,应当由原经办人员执业律师及法律事务所再行出示《补充法律意见书》。



三、《法律意见书》 的观点理应明确，不得将”基本上满足条件”
等模棱两可用语。对不符合*新法律法规和证监会、国内中基协要求的事宜,或已勤

勉尽职仍无法并对法律性质或者其合理合法做出分析判断的事宜，法律事务所及经办人员侓师应发布审
计报告意见，并说明对应的原因。

四、经劲执业律师及法律事务所应在全面财务尽职调查的前提下,就以下具体内容逐一发布法律法规建议
，并就给私募基金管理人备案申请办理是否满足我国中基协的相

关规定发布总体总结性建议。不会有以下事项，也应当明确规定。若引入或者使用别的中介服务总结性
意见的理应单独并对真实有效进行核实。

(一)申请办理组织是不是依规中国境内开设并合理续存。

(二)申请办理机构工商注册文档所记载业务范围是不是符合我国*新法律法规的相关规定。申请办理机构
名称及业务范围中是不是带有”股权投资基金”、”项目投资管

理”

”投资管理”

”股权投资基金”

”创投”等和私募基金管理人业务属性息息相关字眼;及其私募基金管理人名字中是不是带有”私募基金
”有关字眼。

(三)申请办理组织是否满足《私募投资基金监督管理暂行办法》第22条化经营原则，表明申请办理组织
主营是否属于私募基金管理业务流程;申请办理机构工商局

业务范围或实体经营业务上，是不是混合销售可能和私募基金业务流程存有矛盾的业务流程、能否混合
销售与”资本管理” 的买家业务流程存有矛盾的业务流程、是不是混合销售其他非金融行业

务。

(四)申请办理机构股东的公司股权结构状况。申请办理组织是否存在直接和间接控投或入股的海外公司
股东，如有，请说明透过后其海外公司股东是否满足现行标准相关的法律法规要求及

我国中基协的相关规定。

(五)申请办理组织是否具备控股股东;如有，请说明控股股东身份或工商登记信息，及其控股股东与申请
办理机构控制关系，并说明控股股东可以对

组织起到的作用具体操纵功效。

(六)申请办理组织存不存在分公司(持仓5%以上金融机构、上市企业及
持仓20%以上其他公司)、子公司和其它关联企业 (受同一大股东/控股股东

掌控的金融机构、资产管理机构及相关专业机构)。如有，请说明状况以及分公司、关联企业是不是登记
为私募基金管理人。

(七)申请办理组织是不是按照规定具备进行私募基金管理业务流程所需要的从业者、经营场所、流动资



金等企业经营基本上设备和标准。

Powered by TCPDF (www.tcpdf.org)

http://www.tcpdf.org

